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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校〔2017〕118 号 

 

 

关于印发《西南大学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西南大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管理办法》已经学

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西南大学 

2017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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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管理办法 

 

一、为落实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机制，规范还款救助操作、

有效防范风险、促进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健康持续发展，切

实帮助特别困难的借款学生解决经济困难，根据《关于完善国家

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教财〔2015〕7 号）、《关于印发〈国

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操作规程〉的通知》（教助中心

〔2016〕175 号）等文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是指在学校就读期间，按

照国家政策要求通过学校组织向银行申请办理助学贷款的全日制

本科生、研究生，因偿还助学贷款特别困难，学校代偿全部或部

分国家助学贷款本息。 

三、救助对象包括五类借款学生： 

（一）死亡、失踪的借款学生； 

（二）因故丧失劳动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毕业借款学生； 

（三）本人或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

毕业借款学生； 

（四）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

毕业借款学生； 

（五）经济收入特别低，确实无力按期偿还贷款的毕业借款

学生。 



 
- 3 - 

四、救助条件及需要提供的要件： 

（一）死亡、失踪类:申请人需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借款学

生死亡、失踪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注销证明。 

（二）丧失劳动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类： 

1.丧失劳动能力的借款学生，申请人需要提供县级以上（含

县级）劳动鉴定委员会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

残等级》（GB/T 16180-2014）中一级至四级标准出具的对借款学

生劳动能力鉴定证明。 

2.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借款学生，申请人需要提供县级以上（含

县级）人民法院宣告借款学生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书。 

（三）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类：必须于受灾当年提出申请，申

请人需要提供借款学生本人或家庭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因

灾导致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的相关证明。 

（四）患有重大疾病类：借款学生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

疾病的，需要符合当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重大疾病保障的条件，申请人提供相关医保报销凭证和病历复印

件。 

（五）经济收入特别低： 

1.毕业借款学生本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且未就业或就业后

收入低于国家（或本省）公布的贫困线的，申请人需持《扶贫手

册》等有效证件到助学中心办理。 

2.毕业借款学生本人非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本宽限期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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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低于国家（或本省）公布的贫困线的，申请人需要提供借款学

生本人户籍或居住所在地村、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出具的低收入证

明。 

五、救助标准 

第一、第二类借款学生，可以申请一次性代偿全部应还本息；

后三类借款学生，只能申请代偿当年应还本息。 

原则上，还款救助机制重点救助第一至第四类借款学生。第

一、第二类借款学生属于重点救助对象。第三、第四类借款学生，

原则上给予救助。第五类借款学生由助学中心根据借款学生的具

体情况给予救助。 

被救助人待经济状况好转后，需根据本人经济能力，逐步返

还代偿资金，返还资金将全部存入学校还款救助资金专账，专项

用于以后救助工作。 

六、救助申请与受理 

（一）符合救助条件的借款学生，申请人可以向助学中心提

出还款救助申请，申请时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申请表》，

其中，第一至第四类情况的申请人，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

助申请表Ⅰ》（附件 1）；第五类情况的申请人，填写《国家助学贷

款还款救助申请表Ⅱ》（附件 2）。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因死亡、失踪、丧失劳动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重

病等原因无法自行提交申请的，可由借款学生的亲属、辅导员代

为办理，代办人如是申请人亲属需要提供与申请人的关系证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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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书。 

（三）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符合救助条件但未提出申请的借

款学生，可主动联系并协助有关当事人申请办理还款救助。 

（四）还款救助申请通过最终审核后，还款救助资金将直接

支付给经办银行，用于偿还贷款本息，不发放给被救助人。 

（五）助学中心在进行审核时，应通过实地走访、入户调查、

电话访问、校地联动等方式完成审核。如有必要，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在适当范围内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公示。 

七、失信惩戒：还款救助申请人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对于虚构救助理由，伪造相关要件，骗取助学贷款还款救助

资金的行为，一经查实，学校可以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并将

有关情况函告申请人所在单位；经办银行可将申请人纳入失信人

执行名单；对于申请金额较大、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西南大学助学中

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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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申请表Ⅰ 

 

申请人 

姓名   身份证号   

学院   学号   

户籍地址 

入学年份   毕业年份   

合同号   贷款金额   

联系电话   学历   

代办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与申请人关系   

合同信息 合同号   贷款金额   

申请救助

信息 

申请原因 

□ 借款人死亡、失踪 

□ 借款人丧失劳动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 

□ 借款人或家庭遭遇自然灾害 

□ 借款人或直系亲属患有重大疾病 

具体情况说明   

申请救助合同号   贷款金额   

签字 

申请人（代办人）签字确认： 

    本人保证上述信息属实。 

         申请人（代办人）：                    年    月    日 

资格审查

情况 

学院（部）审查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校资助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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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申请表Ⅱ 

 

申请人 

姓名   身份证号   

学院   学号   

户籍地址 

入学年份   毕业年份   

合同号   贷款金额   

联系电话   学历   

代办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与申请人关系   

合同信息 合同号   贷款金额   

申请救助

信息 

申请原因 
□ 本人系建档立卡贫困户 

□ 本人经济收入特别低 

具体情况说明   

申请救助合同号   贷款金额   

签字 

申请人（代办人）签字确认： 

    本人保证上述信息属实，并承诺待本人经济状况好转后，自愿将所得救助资

金归还，并同意经办银行将本人相关救助信息报送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或其他

征信机构。 

         申请人（代办人）：                    年    月    日 

资格审查

情况 

学院（部）审查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校资助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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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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